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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建设地点 怀远县城区

项目建设内容

改造范围位于怀远县，主要对怀远县市政道路及住宅小区雨水

管网、污水管道进行改造，完善雨污分流设施，配套建设检查

井、雨水口及进行路面拆除与修复工程。

项目建设期

本项目建设期 24 个月，计划 2023 年 6 月开始项目立项、可行

性研究报告编制、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，预计 2025 年 5 月项目

竣工。本项目建设期为 2023 年至 2025 年，运营期为 2025 年至

2045 年。

项目投资估算

本项目总投资 51,450.00 万元。其中工程费用 45,483.97 万元，

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978 万元，预备费 3514.03 万元，建设期利

息 474 万元。

（二）项目公益性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有关项目的经济、社会效益分析如下：

1、经济效益分析

排水、排污工程是城市市政工程基础的重要组成之一，也是城市水环境保护

的重要屏障。在城市旧城区原有排水系统进行雨污分流改造，并在新城建设上直

接实施雨污分流，最大程度地减少旧城区污水向水体直接排放，减少甚至消除降

雨时雨污混合水和初雨对城市内河的污染，提高旧城区排水系统的排涝能力，大

力缓解雨季内涝问题，从而改善了城市水环境和人居环境。

本项目的建设可以进一步完善怀远县的排水、排污能力，改善生态环境，吸

引更多的投资者前来投资。另外可以有效的推动房地产业、餐饮、宾馆、旅游业

等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,从而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。

2、社会效益分析

城区内雨污分流改造项目是城市水环境整体改善的前提，本项目的实施，将

改善降水对道叉河、河水环境的影响，将大大提高排水系统的排涝能力，大力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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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投资项目融资与收益情况

（一）项目资金筹措情况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资金筹措情况如下：

本项目总投资 51,450.00 万元，由财政资金和债券融资两部分组成，其中，

财政资金 21,450.00 万元，占比 41.69%；通过发行专项债券融资 30,000.00 万

元，占比 58.31%。

资本金安排情况：出资人为怀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出资方式为货币、资

金来源为财政资金，计划 2023 年 6 月-12 月到位 5,097.60 万元，计划 2024 年

到位 3,526.80 万元，计划 2025 年 1 月-5 月到位 12,825.60 万元。

本项目通过发行专项债券融资30,000.00 万元，计划2024年发行12,000.00

万元，其中本次发行 9,000.00 万元，剩余 3,000.00 万元后续批次发行，计划

2025 年 1 月-5 月发行 18,000.00 万元。假设融资利率 3.70%，期限为 20 年，半

年付息，到期一次性还本，发行费用按 1‰估算。

（二）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

根据《评价报告》，在怀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怀远县城区雨污分流改造

项目的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，本次评价的怀远县城区雨污分流

改造项目，在预测事项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，预期经营结余能够合理保障偿

还融资本金和利息，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的平衡。

预测收入在达到固定收入 100%的情况下偿债覆盖倍数 1.26，预测收入在达

到固定收入 95%的情况下覆盖倍数为 1.21，预测收入在达到固定收入 90%的情况

下覆盖倍数为 1.16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：本项目资本金为 21,450.00 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41.69%。符

合国发〔2019〕26 号文关于项目资本金投入比例要求；本项目预期专项收入能

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，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，符合财预〔2017〕

89 号文等相关规定。


















